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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
 

 

沪环气〔2021〕196 号 

 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本市开展汽车维修行业
大气污染提标治理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区生态环境局、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2 年）》

（沪府办发〔2018〕25 号），促进汽修行业大气污染治理水平

进一步提升，推动实施《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

（DB31/1288-2021，以下简称《标准》），本市将开展汽车维修

行业大气污染提标治理工作。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目标 

加大对汽修行业大气污染治理和监督力度，到 2021 年底，

全面完成汽修行业大气污染提标治理工作，并进一步完善长效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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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机制。 

二、治理范围 

全市范围内含有涂漆工序的汽车维修企业，不包括从事油罐

车、化学品运输车等危险品运输车辆维修的企业。 

三、治理重点和要求 

（一）治理重点 

结合《标准》要求，重点针对有喷漆工序的汽车维修企业，

在作业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有机物（以下简称 VOCs）和颗粒物

进行管控和提标治理。 

（二）治理要求 

1. 实施源头替代 

根据《标准》中表 1 要求，底漆、中涂、色漆、清漆应全面

替换为低挥发性的涂料。现有企业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全面完

成替代。复查无尘干磨技术、烤漆房油改电、汽车空调冷媒回收

加注设备应用情况。 

2. 强化过程管控 

（1）汽修企业应提供所用涂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报告和

使用说明备查。 

（2）涂料、稀释剂、清洗剂等 VOCs 物料在运输、储存和

转移过程中应保持密闭，使用过程中随取随开，用后应及时密闭。 

（3）调漆工艺应在专用调漆室或在密闭空间内进行，并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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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集气系统导入废气处理设施。 

（4）喷漆和烘干作业应在密闭的喷烤漆房内完成，产生的

废气应收集并导入废气处理设施。 

（5）喷枪清洗应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或采用专用的密闭喷枪

清洗设备，产生的废气应集中收集并导入废气处理设施。 

3. 推动废气治理提标改造及长效管理 

（1）汽修企业应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前全面检查废气末端治

理设施运行情况，并开展自行监测，确保满足《标准》中表 2、

表 3 的排放限值要求。尚不能满足要求的及时进行整改。 

（2）采用更换式吸附处理工艺，应按审定的设计文件要求

确定吸附剂的使用量及更换周期。 

（3）废气收集处理系统应与生产工艺设备同步运行。废气

收集处理系统发生故障或检修时，对应的生产工艺设备应停止运

行，待检修完毕后同步投入使用。 

（4）鼓励企业开展建立末端治理设施长效精细化管理机制，

鼓励维修资源的整合利用，允许维修企业进行喷烤漆房及设备外

协。 

4. 台账管理 

企业参照《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

术规范 总则（试行）》（HJ944-2018）要求做好涉 VOCs 物料

使用、废气末端治理设施运维等相关台帐记录，并至少保存三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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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作安排 

1. 方案制定阶段（2021 年 8 月底—9 月 10 日）：各区生态

环境局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要抓紧梳理辖区内需开展治理的企

业清单，制定汽修行业专项治理方案，明确工作目标、落实责任、

细化要求、强化措施，并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前将确认后的治理

企业清单和联络员名单（附件 1）统一报送至联系人邮箱。 

2. 宣传启动阶段（2021 年 9 月）：各区生态环境局和临港

新片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向辖区内汽修企业进行宣传，告知标准、

政策法规、提标治理要求。汽修企业要对照《汽车维修行业大气

污染提标治理工作任务自查表》（附件 2）开展自行检查，并在

2021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治理计划制定。 

3. 集中治理阶段（2021 年 10 月—12 月）：各区生态环境

局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组织辖区内汽修企业开展提标治理

工作。对于需实施提标治理计划的汽修企业，要以提标治理计划

为重点核查推进，对达不到本通知要求的责令限期整改。 

4. 巩固验收和长效管理阶段（2022 年 1 月—3 月）：各区

生态环境局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对治理情况进行复核、

检查，通过监测、执法等手段，对完成提标治理的企业进行抽查

验收，对抽查不合格的汽修企业，应依法处罚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同时，要建立长效监管机制，总结工作经验和具体做法，确保治

理工作取得实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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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  周  南 

电  话：23116959 

联系人：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 何校初 

电  话： 64085119 转 2548 

电子邮箱：seebdqc@163.com 

 

附件 1. 各区或管委会联络员名单 

     2. 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提标治理工作任务自查表 

 

 

 

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

2021 年 8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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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 

各区或管委会联络员名单 

所属区或管委会 联系人 所在部门 联系电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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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 

汽车维修行业大气污染提标治理工作任务自查表 
一、基本情况 

企业名称  

所在街镇  生产地址  

法定代表人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 

开业时间  营业面积              平方米 

经营类别  □ 一类    □ 二类      □ 三类      □ 其他 

环评批文号/登记号/
备案号 

（豁免的填无） 
 排污许可证 

编码  

2020 年维修保养            辆次 喷房             台（套） 

二、涂料 VOCs 含量限值（涂料种类多的，可自行增加行数填报） 

序号 涂料名称 用量（L/年） 

VOCs 含量 
标准限值

（g/L） 数值（g/L） 
含量报告和
使用说明
（有/无） 

1 底漆 

    

≤540     

    

2 中涂 

    

≤540     

    

3 色漆（底色漆、

本色面漆） 

    

≤380     

    

4 清漆 

    

≤420     

    
注：1.水性涂料不考虑水的稀释比例；2.溶剂型涂料按产品说明混合后测定；3.VOCs 含量应提供检测报告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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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艺措施和无组织管控要求 

3.1 VOCs 物料运输、储存和转移过程 
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3.1.1 涉及 VOCs 物料运输、储存、转移应密闭，使

用过程中随取随开、用完后应及时密闭   

3.2 调漆过程 
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3.2.1 是否涉及调漆工序   

3.2.2 是否有专用调漆室或在密闭空间内调漆   

3.2.3 调漆室/密闭调漆间：是否有废气收集设施   

3.2.4 调漆室/密闭调漆间：废气收集后是否处理   

3.3 喷漆和烘干作业 
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3.3.1 是否有专用喷烤漆房   

3.3.2 喷烤漆房：是否密闭收集并治理设   

3.3.3 是否有在喷烤漆房外进行喷烤漆作业行为   

3.4 喷枪清洗 
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3.4.1 是否涉及喷枪清洗工序   

3.4.2 是否在密闭空间清晰或有专用密闭喷枪清洗

设备   

3.4.3 喷枪清洗：是否有废气收集设施与治理设施   

3.5 废气处理 

废气处理工艺名称 □更换式活性炭   □等离子   □光解（光氧化）  □活性炭+光解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活性炭+等离子   □活性炭吸脱附+热氧化  □其他            

废气处理有无监控措施 □浓度在线 □压差 □温度 □时间控制 □其他          □无 

采用更换式吸附处理工艺，需填写后续内容（如有多套末端治理设施，需要分开填写） 

处理设施 1 处理设施 2 

设计风量：      立方米/小时 设计风量：      立方米/小时 
吸附剂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吸附剂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
吸附剂填充量：         公斤 吸附剂填充量：         公斤 

吸附剂更换周期：       次/         公斤/次 吸附剂更换周期：       次/         公斤/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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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3.5.1 吸附剂填充量是否符合设计文件   

3.5.2 吸附剂更换周期是否符合设计文件   

3.5.3 是否有购买吸附剂和废吸附剂处理的相关合

同、票据   

3.5.4 相关合同、票据是否保存 3 年   

四、废气污染物排放及监测要求 
废气排放口名称  排气筒高度       米 

4.1 一般要求 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4.1.1 是否按要求建立监测制度并开展自行监测   

4.1.2 排气筒高度是否高于喷烤漆房   

4.1.3 排气筒是否按要求设置永久性采样口、采样测

试平台   

4.1.4 排气筒是否设置排污口标志   

4.1.5 是否有 VOCs 原辅材料和废气治理设施台账   

4.1.6 台账是否至少保存 3 年   

4.1.7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是否和生产工艺设备同步

运行   

4.1.8 喷房废气是否存在稀释排放   

4.2 废气排放限值（对照汽修标准 DB31/1288-2021 判断） 

序号 自查内容 是 否 

4.2.1 有组织排放浓度限值是否达标   

4.2.2 厂区监控点浓度限值是否达标   

五、下一步治理计划（涂料 VOCs 含量大于新标准限值或自查内容填报“否”的，需要进行整治） 

序号 治理内容 预计完成时间 投入（万元） 

    

    

我公司承诺：上述填报内容真实、完整、准确。 
 
 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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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27 日印发  


